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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河管〔2025〕7 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青村镇青高路

南侧、沿钱公路西侧、G1501 北侧区域等

两幅土地储备项目（7B-12、7B-13、7B-

16 地块）填堵河道的批复

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提出的奉贤区青村镇青高路南

侧、沿钱公路西侧、G1501 北侧区域等两幅土地储备项目

（7B-12、7B-13、7B-16 地块）填堵河道的申请（受理号：

SHSX20246593）及 2025 年 1 月 26 日的补正材料收悉。经审

查，符合受理条件，你镇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

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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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具体

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镇在满足地区防汛排水安全的条件下，对奉

贤区青村镇青高路南侧、沿钱公路西侧、G1501 北侧区域的

7B-12、7B-13、7B-16 地块范围内涉及的现状河道肖关雪宅

后河（河道编码：FX1837、FX3332）、柏树港（河道编码：

FX4011）、杨龙兴宅前河（河道编码：FX4013）进行调整。

二、你镇应按照《奉贤区青村镇青高路南侧、沿钱公路

西侧、G1501北侧区域等两幅土地储备项目（7B-12、7B-13、

7B-16 地块）填河论证报告》实施水系调整，新开独洪楼港

长 87 米用于补偿，河道中心线起讫位置的城建坐标：（X: -

38780.849，Y:4244.163）～（X: -38767.866，Y:4330.107），新开

纵二河长 332 米，河道中心线起讫位置的城建坐标：（X:-

40867.243，Y:5083.039）～（X:-41198.819，Y:5076.729）。上述

两条河道共新增面积为 4511 平方米。独洪楼港规模：河口

宽 13.6～16 米、河底宽 3 米、河底高程 1.5 米（上海吴淞

高程，下同），纵二河规模：河口宽 7.5～13.5 米、河底宽 3

米、河底高程 1.5 米。

三、鉴于用于本次填河补偿的独洪楼港和纵二河已实施

完成，请你镇报请市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核验通过，并落实

过渡时期防汛排水措施后，可对青村镇青高路南侧、沿钱公

路西侧、G1501 北侧区域的 7B-12、7B-13、7B-16 地块范围

内面积为 3896 平方米的现状河道肖关雪宅后河、柏树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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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龙兴宅前河实施填堵。

四、根据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，河道

填堵前，你镇应就填河方案到奉贤区水务局办理施工审核手

续。同时，填河实施期间，你镇应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

监督检查工作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你镇应落实防汛排水措施，以确保周边地区防汛

排水安全。

（二）你镇应根据奉贤区水务局的指导意见，落实补偿

河道的工程管理责任和日常养护具体措施。

（三）本次新增河道面积不再用于其它项目的填河补

偿，请奉贤区水务局根据本项目开填河情况做好与年度航空

遥感影像成果的对接和区域现状河湖数据的复核。

特此批复。

@上海市人民政府@

2025 年 1 月 27 日

抄送：上海市水务局，奉贤区水务局，奉贤区规划和

自然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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